
 

 

 证券代码：002630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2020-015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参与发起设立并购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参与发起设立并购基金的基本情况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9月 17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发起设立清禾金泰诺并购基金合伙企业的议案》，

公司计划现金出资 2 亿元、公司董事长黎仁超先生计划出资 3 亿元，以有限合伙

人的身份和其他三名投资者共同投资、参与发起设立“清禾金泰诺并购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并购基金”）。 

有关上述发起设立并购基金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9月 18日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参与发起设立并购基金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9）及其他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并购基金尚未设立。 

 

二、终止的原因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参与发起设立并购基金后，公司与其他计划参与并购

基金的投资者进行了多次沟通和协商，为并购基金的设立做出了积极准备和相应

安排。由于宏观经济形势、金融政策、公司生产经营和资金需求状况等内外部环

境发生了较大变化，继续推进参与发起设立并购基金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为控

制对外投资风险、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经审慎分析并与各计划参与投资者

友好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公司决定终止参与发起设立并购基金。 

 

三、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3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会议以 6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参与发起设立清禾金泰诺并购

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参与发起设立清禾金泰诺并购基金。 

关联董事黎仁超先生回避表决。 

http://www.cninfo.com.cn/


 

 

本次终止参与发起设立并购基金事项已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相关章节条款的规定，

本次终止参与发起设立并购基金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1、本次终止参与发起设立并购基金有利于控制对

外投资风险，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活动产生实质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2、公司审议本次终

止参与发起设立并购基金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并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独

立董事对本次终止参与发起设立并购基金事项无异议。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由于宏观经济形势、金融政策、公司生产经营和资金

需求状况等内外部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继续推进参与发起设立并购基金存在很

大的不确定性，终止参与发起设立并购基金有利于控制对外投资风险、维护上市

公司和股东利益；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活动产生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终止参与发起设

立并购基金。 

 

六、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并购基金尚未成立，公司及其他投资人未实际出资。本次终

止参与发起设立并购基金已经各方协商同意、不存在违约情形。 

终止参与发起设立并购基金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活动产生影响；有

利于控制对外投资风险，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本次终止参与发起设立并购基金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能

否获得通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